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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4〕11号），

现将相关达州市生态环境统计数据公布如下。 

一、统计范围 

排放源统计调查对象为全市排放污染物的工业污染源

（简称工业源）、生活污染源（简称生活源）、集中式污染

治理设施（简称集中式）和移动源。 

工业源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个门类中纳入重点调查的工业企业。 

生活源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中的第三产业以及居民生活源，其中居民生活源范围包括城

镇和农村。 

集中式包括集中式污水处理单位、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处

置单位、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处理）单位。 

移动源包括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沥青道路铺装、

储油库。 

二、废水污染物 

2024年，全市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26900.108吨。

其中，工业源、生活源和集中式排放量分别为 127.408 

吨、26756.21吨和 16.48吨。 



 

图 1 达州市化学需氧量排放结构 

废水中氨氮排放量为 2514.903吨。其中，工业源、生活

源和集中式排放量分别为 6.04吨、2505.16吨和 3.693吨。 

 

          图 2 达州市氨氮排放结构 

废水中总氮排放量为 4093.872吨。其中，工业源、生活

源和集中式排放量分别为 20.764吨、4066.44吨和 6.668吨。 

工业源 0.47% 

生活源 99.47% 

集中式 0.06% 

工业源 生活源 集中式 

工业源 0.24% 

生活源 99.61% 

集中式 0.15% 

工业源 生活源 集中式 



 

图 3 达州市总氮排放结构 

废水中总磷排放量为 329.587吨。其中，工业源、生活

源和集中式排放量分别为 1.396吨、327.78吨和 0.411吨。 

 

图 4 达州市总磷排放结构 

 

三、废气污染物 

2024年，全市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 6565.912241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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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工业源、生活源和集中式排放量分别为 6384.2吨、

181.57吨和 0.142241吨。 

 

图 5 达州市二氧化硫排放结构 

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16269.250245吨。其中，工业

源、生活源、集中式和移动源排放量分别为 11644.2吨、510.69

吨、5.840245吨和 4108.52吨。 

工业源 97.23% 

集中式 0.00% 生活源 2.77% 

工业源 集中式 生活源 



 

图 6 达州市氮氧化物排放结构 

废气中颗粒物排放量为 13926.900646吨。其中，工业源、

生活源、移动源和集中式排放量分别为 13564.963吨、323

吨、38.66吨和 0.277646吨。 

 

图 7 达州市颗粒物排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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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为 11103.536349吨。其中，

工业源、生活源和移动源排放量分别为 2341.437349吨、

5583.4吨和 3178.699吨。 

 

图 8 达州市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结构 

四、工业固体废物 

2024年，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776.159093万

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为 711.694334万吨，综合

利用率为 91.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为 79.506529万

吨，处置率为 10.05%。 

2024年，全市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 11.304071万吨，

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量为 11.807574万吨，利用处置率为

97.69%。 

工业源 21.09% 

移动源 28.63% 

生活源 50.28% 

工业源 移动源 生活源 



附表 

  2024年达州市生态环境统计主要污染物指标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2024 年 

一、水环境 — — 

1.废水排放总量 万吨 13456.74 

其中：工业源废水排放量 万吨 558.91 

农业源废水排放量 万吨 / 

生活源废水排放量 万吨 12875.85 

集中式治理设施废水排放量 万吨 21.98 

2.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吨 26900.11 

其中：工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吨 127.41 

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吨 / 

生活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吨 26756.21 

集中式治理设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吨 16.48 

3.氨氮排放量 吨 2514.9 

其中：工业源氨氮排放量 吨 6.04 

农业源氨氮排放量 吨 / 

生活源氨氮排放量 吨 2505.16 

集中式治理设施氨氮排放量 吨 3.693 

4.总氮排放量 吨 4093.87 

其中：工业源总氮排放量 吨 20.76 

农业源总氮排放量 吨 / 

生活源总氮排放量 吨 4066.44 

集中式治理设施总氮排放量 吨 6.668 

5.总磷排放量 吨 329.587 

其中：工业源总磷排放量 吨 1.396 

农业源总磷排放量 吨 / 

生活源总磷排放量 吨 327.78 

集中式治理设施总磷排放量 吨 0.411 

二、大气环境 — — 

1.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6565.91 

其中：工业源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6284.2 

生活源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181.57 

移动源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 

集中式治理设施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0.14 

2.氮氧化物排放量 吨 16269.25 

其中：工业源氮氧化物排放量 吨 11644.2 

生活源氮氧化物排放量 吨 510.69 

移动源氮氧化物排放量 吨 4108.52 

集中式治理设施氮氧化物排放量 吨 5.84 

3.颗粒物排放量 吨 13926.9 



其中：工业源颗粒物排放量 吨 13564.96 

生活源颗粒物排放量 吨 323 

移动源颗粒物排放量 吨 38.66 

集中式治理设施颗粒物排放量 吨 0.28 

4.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 吨 11103.54 

其中：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 吨 2341.44 

生活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 吨 5583.4 

移动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 吨 3178.7 

集中式治理设施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 吨 / 

三、固体废物 — —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万吨 776.16 

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万吨 711.69 

其中：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 万吨 4.18 

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91.2 

4.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 万吨 79.51 

其中：处置往年贮存量 万吨 14.71 

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率 % 10.05 

6.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 万吨 3.85 

7.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倾倒丢弃量 万吨 0.00 

8.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万吨 11.3 

9.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量 万吨 11.81 

其中：利用处置往年贮存量 万吨 0.79 

10.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率 % 97.69 

11.危险废物本年末贮存量 万吨 0.29 

12.危险废物倾倒丢弃量 万吨 0.00 

四、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 — 

1.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万元 54007.206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投资 万元 7058.7 

其中：治理废水 万元 0.00 

 治理废气 万元 3.00 

 治理固体废物 万元 0.00 

 治理噪声 万元 0.00 

 治理其他 万元 7055.7 

完成环保验收项目环保投资 万元 46945.506 

2.工业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 万元 46181 

3.工业废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 万元 10364.63 

 
说明：因小数点四舍五入的原因，个别指标数据分项之和与总数有少
许差异。 
 


